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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发展的路线图 

王勇兵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深刻提出党面临的严峻考验，并要求全党必须常怀忧党之

心，这实际上揭示了新形势下要求发展党内民主的深刻背景和必然趋势。党面临

的一项重要的执政考验就是要实现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即从革命合法性向执政合

法性的转型，在党内民主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实现民主执政。全会在总结近年来党

内民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把发展党内民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发展党内

民主的战略思路和具体要求，为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规划了路线图。这个路线图

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坚持一个原则、奠定一个基础、沿着一条路径、完善一

套制度。坚持一个原则是指坚持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高度统一，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奠定一个基础就是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巩固党内民主的基石;沿着一

条路径就是沿着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效衔接和

良性互动;完善一套制度，就是改革和完善一系列党内民主的具体制度，提高党

内民主的制度化水平。 

坚持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高度统一坚持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高度统一坚持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高度统一坚持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高度统一 

  有些人把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对立起来，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放弃民主

集中制，这是对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误解。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来看，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都存在三种形态：强民主、弱集中;弱民主、强集中;民主与集

中的统一。对于革命党来说，一般采取第二种形态，即弱民主、强集中。这是保

证革命胜利的需要，也与当时条件的限制相关。当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尤其是

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执政，这就要求由第二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转

变，即由弱民主、强集中向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转变。民主集中制就属于第三种形

态，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发展党内民主不是要放弃

党内集中，而是要改变民主不足、集中过度的状况，实现由弱民主、强集中向民

主与集中统一的转变。 

  从理论上说，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既可以削弱或放弃党内集中，也可以坚持

和加强党内集中。从我国的国情和党情来看，选择由弱民主、强集中向民主与集

中的统一转变，即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坚持党内集中，也就是坚持民主集中，

是比较可行的、也是有利的。党内集中体现为一些具体的原则和制度，例如党的

领导、党管干部等。发展党内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推动，党内民主只有在党的

领导下推进才能有序、健康发展，近年来党代会常任制、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

选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党的领导和推动，党内民主要么难以发展，

要么将走向歧途，甚至导致党的分裂。 

 加强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加强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加强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加强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 

  发展党内民主事关政治体制改革，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计，既要大胆探索、

积极推进，又要慎重稳妥、循序渐进。从基层做起，切实建设好基层民主是比较

稳妥的做法。基层单位涉及的党员人数较少、操作较为简单、风险较小，是党内

民主开拓创新的实验场所，有利于在实践民主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主中实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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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将成为 7000 多万党员学习民主的培训班、实践民主的实

验田。 

  基层党组织处于社会的接触面上，与党员群众联系十分密切。基层党内民主

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员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员群众对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呼

声最高、愿望最强。发展党内基层民主，有利于党员直接参与党内基层事务的管

理和决策，充分体现党员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基层群众自治逐步完善，全国 95%以上的村委会依

法实行了直接选举，竞职演讲等形式普遍实行。基层群众民主自治使广大党员群

众对竞争性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民主活动和规则更为熟悉，为党内基层民主

建设提供了必要知识和技能准备。近年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党内基层民主试

点普遍开展，为进一步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有人认为不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带动党内民主，因为党

内民主滞后于人民民主，例如各级人代会每年开一次会，各级党代会五年才开一

次会;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产生，而县级党代表间接选举产生。这种观点是片

面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和形成的，人民民主要继续往前走，必

须在党内民主上有所突破，否则人民民主的发展空间将受到限制。从程序上来看，

党内民主在某些方面是人民民主的前置环节，例如政府主要领导人是由执政党来

提名的，这时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一种战略选择，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如果人民民主过于

超前，则可能产生独立于执政党之外的势力，构成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挑战，这

是执政党自身发展民主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通过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既有

利于在发展民主的同时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又有利于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

减少社会和政治风险。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构建民主制度上是相通的，发展党

内民主可以为人民民主起到示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保障民主权

利方面作示范;在建立竞争机制方面作示范;在完善程序民主方面作示范;在权力

约束和制衡方面作示范。如果能够在控制国家权力核心的执政党党内实现权力约

束和制衡，发展人民民主就不是难事了。 

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完善党代表大会制

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制度起着根本性作用，党内民主要

真正运转起来，必须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制度。 

  1.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制度。近年来，我们改进了党的代表大会和委

员会制度，例如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强调全委会的决定重大人事事项

中的作用，但是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需要在代表和委员的产生方式上、开会的

数量和质量上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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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善党内竞争性选举制度。竞争性选举是民主的基本标志，党内选举制度

是产生党的领导机关的合法性基础。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

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

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当前党内选举制度还存在不少值得改进

的地方，主要是两个环节，一是候选人提名，候选人提名对于选举结果具有重要

影响，提名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不利于开阔选举视野，而且容易导致用人不正

之风;二是等额选举还是差额选举，以及差额的幅度，选举的本来意思是从若干

个候选人中选择，等额选举或极小的差额选举就失去了选举的意义。近年来，基

层党组织班子广泛开展了开放式提名和大比例差额直接选举的试点，党的十七大

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此都予以肯定，可望在更大范围推广并逐步制度化。 

  3.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相对于选举而言，决策是更为经常的活动。完善

决策机制是党内民主发展极为迫切的要求和任务。当前决策机制的主要弊端是权

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集中在“一把手”手中，甚至出现搞“一言

堂”。这已成为导致决策失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必须改善集体决策和个人分工负责之间的协调，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委议事和表

决规则，保证决策信息的共享和公开，畅通党内意见和建议表达渠道，确保正确

意见得到决策者的吸纳。 

 


